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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評議書 

【103 年評字第 000204 號】 

申請人 ○○○ 住○○○ 

代理人 ○○○ 住○○○ 

相對人 ○○○股份有限公司 設○○○ 

法定代理人 ○○○ 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保單效力及保險金理賠」爭議案件，經本中心評議委員會

103 年 6 月 13 日第 57 次會議決定如下： 

 

主文 

本中心就申請人之請求尚難為有利申請人之認定。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按金融消費者就金融消費爭議事件應先向金融服務業提出申訴，金融服

務業應於收受申訴之日起三十日內為適當之處理，並將處理結果回覆提

出申訴之金融消費者；金融消費者不接受處理結果者或金融服務業逾上

述期限不為處理者，金融消費者得於收受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日起六

十日內，向爭議處理機構申請評議，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3 條第 2 項

定有明文。查申請人於民國（下同）○○○年○○月○○日向相對人申

訴，相對人逾期未為回覆，申請人遂於○○○年○○月○○日提出評議

申請書向本中心申請評議，核與前揭規定相符。 

二、申請人之主張： 

(一) 請求標的： 

1. 確認第○○○號保險契約之「○○○醫療限額給付保險附約」、「○○○

意外傷害保險附約」及「○○○醫療限額給付保險附約」有效。 

2. 相對人應給付申請人新台幣（下同）○○○元 （詳參○○○年○○月

○○日評議申請書暨○○○年○○月○○日調處筆錄） 。 

(二) 陳述： 

1. 申請人前於○○○年○○月○○日投保第○○○號保險契約，另於○

○年○○月○○日附加「○○○醫療限額給付保險附約」、「○○○意

外傷害保險附約」及「○○○醫療限額給付保險附約」（下稱系爭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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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附約），主約 6 年繳費期滿後，繼續由申請人授權之銀行帳戶每月

自動轉帳扣繳系爭保險契約附約之保險費。 

2. 申請人於○○○年○○月○○日因左側粘液性低度惡性腫瘤至台大醫

院住院，於○○○年○○月○○日接受分期手術（包括子宮全切除、

兩側卵巢及輸卵管切除、左側骨盆腔淋巴腺取樣、大網膜切片），於○

○○年○○月○○日出院，共計住院 9 日。 

3. 申請人於○○○年○○月○○日備齊證明文件向相對人提出理賠申請，

相對人以自○○○年○○月○○日起無法從申請人授權銀行帳戶中受

領附約之保險費而停效，且以系爭保險契約附約已停效超過 2 年而終

止為由，拒絕理賠。 

4. 然依保險法第 130 條準用第 116 條規定：「人壽保險之保險費到期未交

付者，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經催告到達後三十日仍不交付時，保險契

約之效力停止。催告應送達於要保人或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之最

後住所或居所。保險費經催告後，應於保險人營業所交付之。…」、○

○○醫療限額給付保險附約第○○條第○○項約定：「約定以金融機構

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能

以此項約定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其寬限期依前

項約定處理。」因此，當相對人未能從申請人授權帳戶受領保險費時，

相對人應依約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然相對人卻未盡催告要保人交

付保險費之義務，故系爭保險契約附約尚未停止效力，仍屬有效。 

5. 退步言，相對人如已履行催告義務，依系爭保險契約主約第○○條約

定：「要保人得於要保書或繳費寬限期間終了前以書面聲明，第二期以

後的分期保險費於超過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公司應以本契約當時

的保單價值準備金（如有保險單借款者，以扣除其借款本息後的餘額）

自動墊繳其應繳保險費及利息，使本契約繼續有效，但要保人亦得於

次一墊繳日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停止保險費的自動墊繳。…保單價值

準備金之餘額不足墊繳一日的保險費且經催告到達後逾三十日仍不交

付時，本契約效力停止。」、○○○醫療限額給付保險附約第 22 條約

定：「本附約保險費的墊繳，於主契約繳費期間內，適用主契約墊繳條

款之約定一併辦理。」，申請人於要保書填寫時已同意保險費自動墊繳

之約定，故相對人未能從申請人授權帳戶受領保險費時，相對人應依

約辦理保險費自動墊繳相關規定，使系爭保險契約附約繼續有效。 

6. 再依○○○醫療限額給付保險附約第○○條第○○項約定：「被保險人

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發生第二條約定之疾病或意外傷害事故，經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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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診斷必須於醫院住院治療或於醫院持續治療達六小時（含）以上者，

本公司依本附約第十一條至第十四條之約定給付保險金；但對社會保

險已給付之部分，本公司將予以扣除。」是申請人罹患「左側粘液性

低度惡性腫瘤」之疾病符合系爭保險契約附約第 2 條約定之疾病，故

相對人依約應給付申請人保險金。 

7. 相對人主張系爭保險契約附約已停效超過兩年而終止為不合法，系爭

保險契約附約應為有效（詳參 103 年 2 月 10 日評議申請書暨 103 年 2

月 27 日調處筆錄）。 

三、相對人之主張： 

(一) 請求事項：申請人之請求為無理由。 

(二) 陳述： 

1. 申請人以自身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於○○○年○○月○○日投保相對

人第○○○號「○○○終身壽險乙型」（下稱主契約），後於○○○年○

○月○○日附加「○○○醫療限額給付保險附約」、「○○○意外傷害保

險附約」及「○○○醫療保險給付附加條款」，並約定以月繳方式繳交

續期保險費及授權相對人自其本人之銀行帳戶扣繳前開保險契約續期

保險費，主契約業於 91 年 11 月 22 日繳費期滿，合先敘明。 

2. 按保險法第 116 條規定：「人壽保險之保險費到期未交付者，除契約另

有訂定外，經催告到達後屆三十日仍不交付時，保險契約之效力停止。

催告應送達於要保人，或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之最後住所或居所，

保險費經催告後，應於保險人營業所交付之。…保險契約所定申請恢復

效力之期限，自停止效力之日起不得低於二年，並不得遲於保險期間之

屆滿日。保險人於前項所規定之期限屆滿後，有終止契約之權。…」及

同法第 130 條規定：「第一百零二條至第一百零五條、第一百十五條、

第一百十六條、第一百二十三條及一百二十四條，於健康保險準用之。」。

另依系爭保險契約附約保單條款第 5 條約定：「……第二期以後分期保

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季繳或月繳者，則自保險單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

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契約自寬限期間終了翌

日起停止效力。…」及第 20 條約定：「本附約保險期間為一年，保險期

間屆滿時，要保人得交付續保保險費，以逐年使本附約繼續有效，本公

司不得拒絕續保；被保險人年滿七十五歲後之第一個保單週年日起，本

附約之該被保險人即不再續保。」；又主契約保單條款第 7 條約定：「要

保人得於要保書或繳費寬限期間終了前以書面聲明，第二期以後的分期

保險費於超過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公司應以本契約當時的保單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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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金（如有保險單借款者，以扣除其借款本息後的餘額）自動墊繳其

應繳的保險費及利息，使本契約繼續有效…」及系爭保險契約附約保單

條款第 22 條約定：「本附約保險費的墊繳，於主契約繳費期間內，適用

主契約墊繳條款之約定一併辦理。」。 

3. 次按民法第 95 條第 1 項規定：「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

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而上開條文所謂達到，係僅使相

對人已居可了解之地位即為已足，並非須使相對人取得占有，故通知已

送達於相對人之居住所或營業所者，即為達到，不必交付相對人本人或

其代理人，亦不問相對人之閱讀與否，該通知即可發生為意思表示之效

力，是意思表示達到相對人之支配範圍，置於相對人隨時可了解其內容

之客觀狀態，即屬達到（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度保險上易字第 16 號民事

判決參照）。 

4. 查相對人於 100 年 1 月 22 日之保險費應繳日前十五日寄發「續期保險

費繳費通知單」通知申請人將扣繳系爭保險契約附約之應繳保險費，惟

相對人分別於 100 年 1 月 24 日、100 年 1 月 31 日、100 年 2 月 8 日、

100 年 2 月 15 日、100 年 2 月 22 日、100 年 3 月 1 日、100 年 3 月 7 日、

100 年 3 月 15 日及 100 年 3 月 22 日進行 9 次扣款作業均未能成功扣繳

系爭保險契約附約保險費，並分別於 100 年 1 月 31 日及 100 年 3 月 1

日寄發二次「保險費扣款不成通知單」，另於 100 年 2 月 21 日以掛號信

函寄發「保險費催告通知單」至申請人所留予相對人之地址（○○○A），

惟申請人仍未於 30 日之寬限期間內交付保險費予相對人，致系爭保險

契約附約停止效力，且申請人又未於停效日起 2 年內提出復效申請，因

而致系爭保險契約附約效力業已終止。 

5. 再查，主契約業於 91 年 11 月 22 日繳費期滿，相對人自 91 年 11 月後

每月所扣繳之月繳保險費由○○○元改為○○○元（系爭保險附約保險

費為自然保費，每 5 年會調整保險費），且每月成功扣繳至 99 年 12 月

已長達 8 年，期間申請人授權相對人扣繳前開保險費之銀行帳戶皆相同，

相對人亦曾多次寄發「保險費催告通知單」至申請人所留之上述地址（同

申請人評議申請書所載之聯絡地址），又申請人辦理保費轉帳扣款至100

年已近 15 年餘，應不難自其銀行帳戶發現未扣繳系爭保險契約附約保

險費乙事，據此，申請人就系爭保險契約附約經催告到達後因逾寬限期

間仍未交付保險費致保單停效之事，實難諉為不知。另申請人於 102 年

3 月 26 日因病住院治療，相對人業已依約給付申請人之其他保險契約

之醫療保險金在案，而申請人申請理賠後始於 102 年 8 月 1 日向相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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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本案爭議，此實有悖於常理。 

6. 又，相對人考量於主契約繳費期滿後，若以主契約保單價值準備金墊繳

系爭保險契約附約之保險費，恐將因保單價值準備金之減少而導致主契

約效力有所減損，進而造成保戶權益之損害。惟本案申請人主張相對人

應以主契約保單價值準備金墊繳系爭保險契約附約保險費，然查系爭保

險契約附約內並無於主契約繳費期滿後得以主契約保單價值準備金自

動墊繳之約定，相對人不得自行片面決定以主契約保單價值準備金逕行

墊繳系爭保險契約附約之保險費，且系爭保險契約附約本身亦無保單價

值準備金可供墊繳保險費，故相對人依約於主契約繳費期滿後未以主契

約保單價值準備金逕行墊繳系爭保險契約附約保險費之相關作業，應無

違誤。 

7. 末查，申請人於 102 年 3 月 26 日因「左側黏液性低度惡性腫瘤」赴醫

治療，惟該保險事故係發生於系爭保險契約附約效力終止後，核此與系

爭保險契約附約保險單條款約定之「保險範圍」不符。 

8. 另申請人向相對人投保之其他保險契約，亦約定以月繳方式繳交續期保

險費，並授權相對人自申請人之銀行帳戶（與系爭保險契約附約扣繳帳

戶同一）扣繳保險契約續期保險費，於 100 年 1 月至 3 月間，均未能成

功扣繳，相對人分別於 100 年 2 月至 4 月間催告後，自動墊繳，嗣後申

請人亦有償還自動墊繳之紀錄。故申請人於 100 年 2 月至 4 月間多次收

到相對人所寄發其他保險契約之保險費催告通知單並完成繳費，且查該

地址皆同系爭保險契約附約所載地址。再依申請人於調處期日所言，相

對人既已於 100 年 2 月 21 日以掛號信函寄發系爭保險契約附約之保險

費催告通知單予申請人，據此，難謂申請人不知系爭保險契約附約經催

告到達後因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保險費致系爭保險契約附約停效乙事

（詳參相對人○○○年○○月○○日陳述意見函及○○○年○○月○

○日補充陳述）。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申請人以自身為要保人暨被保險人於 85 年 11 月 22 日投保相對人第

○○○號「○○○終身壽險乙型」，後於 87 年 6 月間附加「○○○醫

療限額給付保險附約」、「○○○意外傷害保險附約」及「○○○醫療

保險給付附加條款」，並約定以月繳方式繳交續期保險費及授權相對

人自申請人之銀行帳戶扣繳保險契約續期保險費，主契約於○○○年

○○月○○日繳費期滿。 

（二）申請人於 102 年 3 月 26 日因病住院治療，嗣向相對人申請理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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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人除系爭保險契約附約部分外，業已依約給付申請人之其他保險

契約之醫療保險金。 

五、本件爭點： 

（一）相對人於扣款失敗後，是否已催告申請人於寬限期內補繳保險費？ 

（二）相對人應否自動墊繳系爭保險契約附約之保險費？ 

（三）申請人請求確認系爭保險契約附約效力存在，相對人應依約理賠申

請人 18,533 元，有無理由？  

六、判斷理由： 

(一) 相對人於扣款失敗後，是否已催告申請人於寬限期內補繳保險費？ 

1. 依系爭○○○醫療限額給付保險附約第 5 條【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

付寬限期間及附約效力的停止】約定：「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

應與主契約之保險費，依照主契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

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或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取，並交付本公司開發

之憑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自催告到

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期間；月繳或季繳者，則自保險單所載交

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日為寬限期間。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

交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

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其寬限期間依前項約定處理。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

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系爭○○○

傷害保險附約第 4 條【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與寬限期間保險事故

的處理】約定：「本附約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應予主契約的保險

費一併交付，如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自催告到達的翌日起三十

日內為寬限期間。月繳或季繳者，則自保險單所載交付日期的翌日起

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寬限期間終

了的翌日零時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

仍負保險責任，但應由給付保險金內扣除欠繳保險費。」及系爭○○

○醫療保險給付附加條款第 6 條【所附加契約條款的適用】約定：「本

附加條款未規定事項，適用所附加之人身意外傷害保險附約條款之規

定。」是要保人如未按期繳交分期保險費，保險人應催告要保人交付

保險費。如保險費為月繳者，則其寬限期間為自保險單所載交付日期

的翌日起 30 日內，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系爭保險契約附約自寬限

期間終了的翌日零時起停止效力，如為以金融機構轉帳方式為之，相

對人應於知悉未能依該約定方式受領保險費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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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費，其寬限期間則以催告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合先敘明。 

2. 經查，系爭保險契約附約之繳費方式是申請人授權相對人自其銀行帳

戶中按月扣繳第二期以後之分期保險費，是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費既

於申請人之指定帳戶內扣繳，則保險費扣繳期限屆至時，申請人自應

注意其指定帳戶內餘額是否足夠扣繳保險費，以維自身權益。而相對

人先前業已分別於 100 年 1 月 24 日、100 年 1 月 31 日、100 年 2 月 8

日、100 年 2 月 15 日、100 年 2 月 22 日、100 年 3 月 1 日、100 年 3

月 7 日、100 年 3 月 15 日及 100 年 3 月 22 日進行扣款作業均未能成功

扣繳系爭保險契約附約保險費，而申請人就相對人未能從其授權帳戶

中成功扣款之事實，亦不爭執，此有申請人提出之繳費記錄查詢在卷

可稽，堪認申請人於 100 年 1 月 22 日起即未按期繳納保險費。 

3. 次查，相對人主張因未能扣繳 100 年 1 月 22 日之保險費，故於 100 年

2 月 21 日寄發保費催告通知單予申請人留存於相對人處之地址「○○

○A…」，然申請人仍未於催告到達之翌日起 30 日之寬限期間內交付保

險費予相對人，致系爭保險契約附約停止效力，且申請人又未於停效

日起 2 年內提出復效申請，因而致系爭保險契約附約效力業已終止。

申請人則以其未收到系爭催告通知單以辯。惟查，相對人因 100 年 1

月 24 日無法從申請人之授權帳戶中扣繳系爭保險契約附約之保險費，

另於 100年 2月 21日以大宗掛號郵件寄送保險費催告通知單至申請人

留存於相對人處之收費地址/通訊地址，有相對人提出之蓋有郵局戳印

之催告郵寄清冊單在卷可稽。復審酌申請人於相對人處尚有其他保險

契約採取同樣方式扣繳，亦有逾期未扣繳而寄送保險費催告通知單之

情，申請人亦自承有收到相對人其他保險契約保險費之催告通知單，

再佐以目前臺灣郵務送達之水準，暨其內部有關郵件收取、寄送之控

管流程等情以觀，可認定相對人業已依約催告申請人補繳保險費，且

系爭催告掛號郵件業經合法送達於要保人留存予相對人之地址。 

(二) 相對人應否自動墊繳系爭保險契約附約之保險費？ 

1. 依系爭主契約第 7 條【保險費的墊繳】第 1 項約定：「要保人得於要保

書或繳費寬限期間終了前以書面聲明，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於超

過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公司應以本契約當時的保單價值準備金（如

有保單借款者，以扣除其借款本息後的餘額）自動墊繳其應繳的保險

費及利息，使本契約繼續有效，但要保人亦得於次一墊繳日前以書面

通知本公司停止保險費的自動墊繳。墊繳保險的利息，自寬限期間終

了翌日起，按當時財政部核定的利率計算。」、系爭○○○限額給付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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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附約第 22 條【保險費的墊繳】約定：「本附約保險費的墊繳，於主

契約繳費期間內，適用主契約墊繳條款之約定一併辦理。」、系爭○○

○傷害保險附約第 18 條約定：「本附約保險費的墊繳，於主契約繳費

期間內，適用主契約墊繳條款的約定一併辦理。」及系爭○○○醫療

保險給付附加條款第 6 條【所附加契約條款的適用】約定：「本附加條

款未規定事項，適用所附加之人身意外傷害保險附約條款之規定。」

是申請人於主契約繳費期間內，系爭保險契約附約第二期以後之分期

保險費，如發生保費需墊繳之情事，應依主契約第 7 條約定辦理，合

先敘明。 

2. 經查，申請人於 85 年 11 月 22 日投保主契約，其繳費年期為 6 年，約

定以月繳方式繳交續期保險費及授權相對人自申請人之銀行帳戶扣繳

續期保險費，並於要保書上勾選同意保險費自動墊繳，有人壽保險與

附加契約要保書在卷可稽。是申請人就主契約有辦理自動墊繳，且主

契約業於 91 年 11 月 22 日繳費即已期滿，洵堪認定。然依前揭系爭保

險契約附約約定內容，系爭保險契約附約保險費的墊繳，係於主契約

繳費期間內，適用主契約墊繳條款，並無於主契約繳費期滿後得以主

契約保單價值準備金自動墊繳之約定。又相對人係因無法由申請人之

授權帳戶中扣繳系爭保險契約附約 100 年 1 月 22 日之應繳保險費，為

主契約繳費期間屆滿後所發生，是相對人自無從以主契約之保單價值

準備金自動墊繳系爭保險契約附約之保險費。準此，申請人主張相對

人應自動墊繳系爭保險契約附約保險費，於法難認有據。 

(三) 申請人請求確認系爭保險契約附約效力存在，相對人應依約理賠申請

人 18,533 元，有無理由？ 

1. 按「人壽保險之保險費到期未交付者，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經催告到

達後屆三十日仍不交付時，保險契約之效力停止。」、「催告應送達於

要保人，或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之最後住所或居所，保險費經催

告後，應於保險人營業所交付之。」、「保險契約所定申請恢復效力之

期限，自停止效力之日起不得低於二年，並不得遲於保險期間之屆滿

日。」保險法第 116 條第 1 項、第 2 項及第 5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保

險法第 130 條復規定：「…第 116 條…，於健康保險準用之。」準此，

健康保險亦適用保險法第 116 條關於停效復效之相關規定。次按非對

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

民法第 95 條第 1 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上開條文所謂達到，係僅使相

對人已居可了解之地位即為已足，並非須使相對人取得占有，故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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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送達於相對人之居住所或營業所者，即為達到，不必交付相對人本

人或其代理人，亦不問相對人之閱讀與否，該通知即可發生為意思表

示之效力（最高法院 54 年台上字第 952 號判例意旨參照）。 

2. 本件相對人於 100 年 1 月 24 日、100 年 1 月 31 日、100 年 2 月 8 日、

100 年 2 月 15 日、100 年 2 月 22 日、100 年 3 月 1 日、100 年 3 月 7

日、100 年 3 月 15 日及 100 年 3 月 22 日進行扣款作業均未能成功扣繳

系爭保險契約附約保險費，於 100 年 2 月 21 日以大宗掛號郵件寄送保

險費催告通知單至申請人留存於相對人處之收費地址/通訊地址，依前

揭保險法第 116 條規定暨最高法院 54 年台上字第 952 號判例意旨，該

催告函應已合法送達於申請人，已如前述。惟要保人於催告合法送達

後（算至 100 年 3 月 31 日，前揭期日為本中心從寬認定催告最後送達

日）仍遲未繳納保險費，故系爭保險契約附約於催告到達翌日起屆 30

日（即 100 年 4 月 30 日）後停效。 

3. 復依系爭○○○限額給付保險附約第 3 條【保險責任的開始及交付保

險費】第 1 項約定：「本附約如係與主契約同時投保，自本公司同意承

保，以主契約保險期間之始日為本附約之始日，以主契約當年度保單

週年日為本附約到期日；如係中途申請附加者，以保險單上所批註之

日期為始日，以主契約當年度保單週年日為本附約之到期日。中途加

保保費依年繳保費按日數比例計算。」、第 20 條【附約保險期間及保

證續保】第 1 項約定：「本附約保險期間為一年，保險期間屆滿時，要

保人得交付續保保險費，以逐年使本附約繼續有效，本公司不得拒絕

續保；被保險人年滿七十五歲後之第一個保單週年日起，本附約之該

被保險人即不再續保。」、系爭○○○傷害保險附約第 3 條約定：「本

附約的保險期間訂為一年，如係與主契約同時投保，以主契約保險期

間的始日為本附約之始日，以主契約當年度保單週年日為到期日。本

附約如係中途附加者，以要保人交付保險費後之當日午夜十二時起生

效，以主契約當年度保單週年日為到期日。」及系爭○○○醫療保險

給付附加條款第 6 條【所附加契約條款的適用】約定：「本附加條款未

規定事項，適用所附加之○○○傷害保險附約條款之規定。」可知，

系爭保險契約附約為一年期保險，其保險期間以主契約保險期間之始

日為系爭保險契約附約之始日，並以主契約當年度保單週年日為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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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如係中途附加者，以要保人交付保險費後之當日午夜十二時起生

效，以主契約當年度保單週年日為到期日。 

七、經查，申請人係於 85 年 11 月 22 日投保主契約，後於 87 年 6 月 26 日

附加系爭保險契約附約，係屬中途附加，故以主契約當年度保單週年

日即以 87 年 11 月 21 日為到期日。而相對人未能由申請人授權之銀行

帳戶中扣款續期保費，且業已合法催告申請人，但申請人自催告到達

後，逾寬限期間未繳納保險費而停效，又未於兩年內向相對人申請復

效。準此，申請人主張系爭保險契約附約效力存在，相對人應依約理

賠申請人○○○元，難認有據。綜上所述，有關申請人請求確認第○

○○號保險契約之「○○○限額給付保險附約」、「○○○傷害保險附

約」及「○○○醫療限額給付保險附約」有效暨相對人應給付申請人

○○○元，本中心尚難為有利於申請人之認定。兩造其餘陳述及攻擊

防禦方法，經審酌核與判斷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評議申請本中心尚難為有利於申請人之認定，爰依金

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 0 3   年   6    月   1 3    日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兩造應於本評議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通知本中心，表明接受或拒絕評議

決定之意思，未為表示者視為拒絕。 

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29 條第 2 項，金融服務業於事前以書面同意或於其商品、服務

契約或其他文件中表明願意適用本法之爭議處理程序者，對於評議委員會所作其應向金

融消費者給付每一筆金額或財產價值在一定額度以下之評議決定，應予接受；評議決定

超過一定額度，而金融消費者表明願意縮減該金額或財產價值至一定額度者，亦同。 

申請人如不接受本評議決定，得另循法律救濟途徑解決。 


